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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

（一） 公司簡介 

茂鴻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：茂鴻電力）創立於民國（下同）

107 年，營業項目為再生能源領域之開發、規劃、設計與投資，

目前以地面型及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為主，嗣於 114 年 02 月

取得經濟部核准之售電業執照，營業項目增加綠電交易、再生能

源憑證移轉等購售電服務。  

（二） 業務狀況 

茂鴻電力之售電業執照於 114 年 02 月取得，將向旗下子公司購置

綠電，並銷售綠電與需求客戶使用。 

（三） 財務狀況 

請詳本簡明月報第 5頁。 

（四） 重大營運事件 

無。 

（五） 資訊公開網址 

依據電業法第 66 條規定，電業應按月將其業務狀況、電能供需及

財務狀況，編具簡明月報，並自行揭露公開相關資訊。 

本公司網站：https://maohong.com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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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業務報告 

表 1-1 再生能源售電業：購電裝置容量與購電量 

民國 114 年 

業者名稱* 能源別 發電設備型別 購電裝置容量(瓩) 購電量(度) 計量期間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 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慣常水力（須區分台電自有、承攬、民營）、小水

力、風力、小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

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發電設備型別欄位，請依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

至 4 款規定之 「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(發電業) 、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(自用發電設備) 、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(自用發電設備)」類別進

行填寫。 

3. 購電裝置容量欄位，請依照與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

業者所簽約之裝置容量進行填報。 

4. 計量期間欄位，請依據台電的轉供電量清單所載之計量期間進行填報，

期間以西元年月日格式填寫。 

  

  
（本司業於 114 年 02 月取得售電業執照，相關購售電業務商談中，故本月內容空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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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再生能源售電業：售電情形 

民國 114 年 

(1)售電量 

行業別 能源別 本月份售電量實績值(度) 

本月份售電量合計 

(依行業別) 

 

  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合計  

 

備註： 

1. 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。 
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、民營）、小水力、
風力、小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
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  
（本司業於 114 年 02 月取得售電業執照，相關購售電業務商談中，故本月內容空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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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用戶數、每戶平均用電量 

行業別 本月份用戶數實績值(戶) 

  

  

  

合計  

備註：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。 

(3)每戶平均用電量 

項目 本月份實績值(度) 

每戶平均用電量  

 

  
（本司業於 114 年 02 月取得售電業執照，相關購售電業務商談中，故本月內容空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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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財務報告 

 

收支實績表 

民國 114 年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   目 本月份發生數 

1. 營業收入 0 

  電業收入 0 

  其他營業收入 0 

2. 營業支出 550,000 

 營業成本 0 

 營業費用 550,000 

3. 營業收益(1-2) (550,000) 

備註： 

1. 本表僅須申報電業相關收支。 

2. 營業收入為電業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之合計數。 

3. 營業支出為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之合計數。 

 

備註：本司業於 114 年 02 月取得售電業執照，相關購售電業務商談中，故本月

僅有營業支出項目。 

 

 


